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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里有户 “垃圾山 ”，

严重影响周边居住卫生和安
全 ， 邻里因无法忍受诉至法

院， 法院将会怎样解决纠纷？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承办法官前后三次上门走访，

组织原、 被告在宝山区张庙街

道居委会现场开庭， 通过调解
妥善化解了这起 “有味道” 的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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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屋内垃圾成山

邻居周边苦不堪言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有时候

一个月就能抓八只老鼠， 我还拍了

下来， 不信法官您看看！” 住在隔

壁的大叔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一边

拿出手机展示照片。

2022 年 9 月初， 承办法官第

一次上门实地走访时， 整栋楼居民

就上前大吐苦水， 倾诉着这些年居

住在该楼栋的“心酸往事”。 据居

民所说， 被告是一对 70 多岁的姐

弟， 弟弟魏某喜欢捡拾垃圾， 废旧

纸板、 旧电线、 塑料制品……囤积

在自己的房屋内， 房间里昏暗无

光。 到了夏季梅雨时节， 楼道里时

常散发出阵阵恶臭， 地面黏腻、 蟑

虫鼠蚁横行。 此外， 不良的屋内生

活环境让魏某抵抗力降低， 还染上

了传染病， 加之恰逢天气炎热且室

内通风不畅， 魏某同时又患上热射

病。 好在邻居们及时发现并拨打

120 送医， 才把他从“鬼门关” 里

拉了回来。 堆满垃圾的房屋也是一

大消防隐患， 一旦魏某家中老旧线

路起火， 堆放的垃圾极易让火势蔓

延。

为此， 楼栋内的居民多次与魏

某沟通过， 希望他能不再往家里囤

废品。 但魏某认为家里放什么是自

己的权利， 别人无权干涉。 居民们

投诉至街道和社区也无济于事。 出

于无奈， 楼栋 11户居民联合起来，

将魏某姐弟诉至宝山法院， 诉请被

告魏氏姐弟清空房屋内的“垃圾

山”。

捡废品成精神寄托

各方合力排忧解难

脏乱差的环境任谁都无法忍

受， 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安全应当得

到保障。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通过

与社区居委、 民警及魏氏姐弟亲属

的深入沟通， 承办法官得知魏氏姐

弟均患有精神残疾， 两人年岁较大

又无儿无女， 也没有收入来源。 平

时姐弟俩相依为命， 其余兄弟姐妹

都上了年纪， 只能偶尔帮衬。

居住在他处的魏家大姐表示，

弟弟并非是故意囤积垃圾， 而是因

为他早年有收集旧书的习惯， 后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了“囤积

癖”， 将捡拾废品作为精神寄托，

排除孤独感。

考虑到魏氏姐弟的特殊情况，

直接判决后强制执行并不能真正解

决矛盾， 承办法官决定再次联系起

诉居民代表， 第三次来到居委会，

就地组织了一场暖心调解。

首先， 针对魏某的特殊情况，

法官与魏家大姐商定， 将其弟弟送

至养老院疗养身体、 安度晚年， 同

时也可避免垃圾“清了囤、 囤了

清” 的恶性循环， 确保垃圾清理顺

利开展。 其次， 关于垃圾中可能存

放的贵重物品， 法院为被告预留时

间， 由被告自行清理垃圾。 考虑到

被告亲属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法

官积极与居委沟通， 由居委派物业

工作人员定时上门搬运垃圾， 减轻

被告亲属上下爬楼的负担。 最后，

针对邻里关系， 法官与居民代表耐

心解释， 说明被告特殊情况， 建议

居民换位思考， 缓和矛盾、 逐步恢

复良好的邻里关系。

最终案件调解结案， 两方当事

人也都解开了多年的心结。

近日， 经法院回访得知， 在多

方配合下， 被告魏氏姐弟现已基本

清理完毕屋内垃圾， 大家共同重塑

了安全、 健康、 和谐的邻里环境。

【法官说法】

相邻权纠纷案件中， 权利人使

用自有房屋也理应有所限制， 不能

影响他人正常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安

宁，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正确处

理通风、采光、通行等相邻关系，给

相邻方造成妨碍的，应当排除妨碍。

本案中， 魏某在家中堆放大量

废旧电线、 废旧纸板箱、 废旧塑料

制品等物品， 对房屋的使用已然超

出了正常生活与居住的范畴， 其房

屋因堆放废旧物品过多散发难闻刺

鼻味道， 确实影响相邻各方的居住

质量与居住安全， 理应限期对垃圾

进行清理。

过度囤积垃圾固然违法， 但也

应多关心、 体谅孤寡老人的生存现

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才是司

法应有的温度。 本案中， 法院在了

解、 查清各方诉求后， 调解结案妥

善兼顾各方利益， 既保护了邻居们

的相邻权， 又保障了孤寡老人的生

存权。 只有设身处地为当事人长远

利益着想， 才能真正将司法为民落

在实处， 维护安全、 健康、 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七旬老人囤积垃圾惹众怒
宝山法院暖心调解促邻里和谐

□法治报记者 金勇

酒后不慎失足落水溺亡，

家属要求同饮者支付赔偿， 但

遭到了拒绝。 双方为此产生纠
纷， 前往松江区新浜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寻求调解。

调解员结合 《民法典》 相
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释法析

理， 明确此案的责任划分。 同

时， 在双方赔偿金额差距大的
情况下， 通过 “背靠背” 的方

式逐个突破， 抓住主要争议焦
点及当事人心理， 提出中肯、

合理的调解意见， 最终促使这

起由一场意外引起的纠纷得到
妥善解决。

酒后失足溺水身亡

2022 年 1 月 23 日， 由于无法

与弟弟孙小某取得联系， 担心弟弟

发生意外的孙某某向当地派出所报

案。 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后， 发现孙

小某于报案头天晚上已不慎失足落

水溺亡， 而事发前孙小某和陈某某

相约一起喝酒。 孙某某得知此事悲

痛万分， 认为孙小某失足落水与陈

某某有一定的关系， 在派出所民警

引导下， 双方来到松江区新浜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接到调解申请后， 先与

办案民警取得了联系， 了解案件的

具体情况与案件细节。 孙小某与陈

某某为同乡， 从小一起长大， 事发

当晚孙小某与陈某某相约于孙小某

家中喝酒， 陈某某喝酒结束归家后

发现钥匙忘在孙小某家中， 孙小某

主动提出给陈某某送钥匙， 却在途

中不慎失足落水。

调解开始后， 孙某某表示， 在

得知弟弟的死讯后， 始终无法接受

这个事实， 老家的父母知道情况后

更是伤心不已， 精神已经接近崩

溃， 她要尽快处理好弟弟的后事回

老家安慰老人。 孙某某认为， 孙小

某是在给陈某某送钥匙的路上溺亡

的， 陈某某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陈某某则表示， 他与孙小某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发生这件

事情自己也非常悲伤， 不管自己有

没有责任也都愿意支付 5万元的人

道主义补偿。 孙某某听到后表示不

接受， 她称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子， 年纪轻轻就过世了， 对整个家

庭的打击都非常大， 至少要 15 万

元的赔偿金。 对此， 陈某某也犯了

难， 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这

5万元还要向朋友们借， 15 万元的

赔偿金根本拿不出来。 由于双方主

张的赔偿金额差距过大， 调解一时

间陷入了困境。

耐心释法明确责任

调解员与孙某某单独进行了沟

通， 表示 《民法典》 第 18 条规定：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弟

弟孙小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对于饮酒过量后可能导致的后

果应当是明知的， 但是其自身对自

我的安全保护没有足够注意， 明知

自己过量饮酒处于醉酒状态下， 仍

坚持独自出行是导致不幸结果的主

要原因， 孙小某应当对死亡结果承

担主要责任。 陈某某与孙小某从小

一起长大， 自愿提出支付人道主义

赔偿， 结合陈某某的实际情况， 15

万元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

字， 是否可以减少一点， 在调解员

的耐心劝说下， 孙某某表示自己愿

意让步。

随后， 调解员又与陈某某单独

进行沟通， 调解员首先向其说明

《民法典》 第 1165条规定：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共

同饮酒过程中有人饮酒过量或者醉

酒， 参与者负有保障醉酒者免于发

生危害的谨慎注意义务。 如果未尽

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 则参与者

存在过错。 虽然此次事件中孙小某

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陈某某与孙小

某共同喝酒后， 作为共同饮酒人，

陈某某也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事发时应当拒绝和阻止孙小某送钥

匙的行为。

调解员告知陈某某， 孙某某已

同意减少赔偿金额。 陈某某想了很

久后表示自己最多能借到 7 万元，

再多也无法承担了。

最终， 在调解员的耐心沟通和

引导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此

次调解也终于圆满结束。

【案件点评】

近年来因过度饮酒引发的矛盾

纠纷常见诸于媒体报端。 本案例就

是一起由饮酒过度引发的悲剧。 案

件调解中， 调解员结合 《民法典》

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释法析理，

明确此案的责任划分。 同时， 在双

方赔偿金额差距大的情况下， 抓住

主要争议焦点及当事人心理， 提出

中肯、 合理的调解意见， 最终促使

这起由一场意外引起的纠纷得到妥

善解决。 此案的成功调解得益于调

解员对法律法规的准确适用， 通过

对案件的认真分析， 运用法律法规

对事故责任进行准确认定， 为案件

调处提供了法理支持， 破除了案件

调处的最大障碍， 最终使案件成功

化解。

酒后溺水身亡，同饮人如何担责
松江区新浜镇调委会释法析理化解纠纷


